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智利共和国
引渡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智利共和国（以下称“双方”），

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促进两国在打击犯

罪方面的有效合作，决定缔结本条约，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引渡义务

双方有义务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应对方请求，相互引渡在一

方境内发现的被另一方通缉的人员，以便就可引渡的犯罪对其进

行刑事诉讼或者执行请求方法院判处的刑罚。

第二条 可引渡的犯罪

一、依双方法律均构成犯罪，并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

可引渡的犯罪：

（一）为了对被请求引渡人进行刑事诉讼而请求引渡的，根

据双方法律，对于该犯罪均可判处1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更重的

刑罚；

（二）为了对被请求引渡人执行刑罚而请求引渡的，在请求方

提出引渡请求时，被请求引渡人尚未服完的刑期至少为1年。

二、根据本条第一款确定某行为是否依双方法律均构成犯

罪时：

（一）不必考虑双方法律是否将该行为归入同一犯罪种类或者

使用同一罪名；



（二）应当对该行为作整体考虑，而不论该犯罪行为的构成要

件根据双方法律是否存在差别。

三、如果引渡请求涉及若干犯罪，每项犯罪根据双方法律均

应当受到处罚，但其中某些犯罪不符合本条第一款第（一）项或

者第（二）项规定的条件，只要被请求引渡人犯有至少一项可予

引渡的犯罪，被请求方即可以就上述各项犯罪准予引渡。

第三条 多边条约

对于双方均为缔约方的多边条约所规定的犯罪，可以根据本

条约准予引渡。

第四条 财税犯罪

如果引渡请求系基于违反有关赋税、关税、外汇管制或者其

他税务事项的法律的犯罪，被请求方不得以本国法律未规定同类

的赋税或者关税，或者未规定与请求方法律同样的赋税、关税或

者外汇管制条款为理由拒绝引渡。

第五条 应当拒绝引渡的理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拒绝引渡：

（一）被请求方认为，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是政治犯罪。为

此目的，恐怖主义犯罪和双方均为缔约方的国际公约不认为是政

治犯罪的行为均不视为政治犯罪；

（二）被请求方有充分理由认为，请求引渡的目的是基于被请

求引渡人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者政治见解而对该人进行

刑事诉讼或者执行刑罚，或者该人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将会因为

上述任何原因受到损害；

（三）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纯属军事犯罪；

（四）根据被请求方法律，由于时效已过或者其他原因，不得

就引渡请求中列明的犯罪进行追诉或者执行刑罚；



 

（五）被请求方主管机关对被请求引渡人就引渡请求所针对的

犯罪已经作出生效判决，或者已经终止刑事诉讼程序；

（六）请求方根据缺席判决提出引渡请求，并且没有保证在引

渡后重新进行审理；

（七）根据请求方法律，被请求引渡人可能因引渡请求所针对

的犯罪被判处死刑，除非请求方作出被请求方认为足够的保证不

判处死刑，或者在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不执行死刑。

第六条 可以拒绝引渡的理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拒绝引渡：

（一）被请求方根据本国法律对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具有管

辖权。在此情况下，被请求方应当将案件提交其主管机关以便根

据本国法律提起刑事诉讼；

（二）被请求方在考虑犯罪的严重性和请求方利益的情况下，

认为由于被请求引渡人尚未成年或者年老、健康状况或者其他原

因，引渡不符合人道主义考虑。

第七条 国民的引渡

一、双方有权拒绝引渡本国国民。

二、如果根据本条第一款不同意引渡，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

求方的要求，将该案提交其主管机关以便根据本国法律提起刑事

诉讼。为此目的，请求方应当向被请求方提供与该案有关的文件

和证据。

第八条 联系途径

为本条约的目的，双方应当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联系。双方可

以指定其他机关接收和转递引渡请求。



第九条 引渡请求及所需文件

一、请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且包括或者附有：

（一）请求机关的名称；

（二）被请求引渡人的姓名、出生日期、年龄、性别、国籍、

身份证件、住所地以及其他有助于确定被请求引渡人的身份和可

能所在地点的信息；

（三）有关案情的说明，包括犯罪行为及其法律后果的概述；

（四）有关该项犯罪的刑事管辖权、定罪、刑罚的法律规定；

（五）有关追诉时效或者执行刑罚期限的法律规定。

二、除本条第一款规定外：

（一）为了对被请求引渡人进行刑事诉讼提出引渡请求的，应

当附有请求方主管机关签发的逮捕证的副本；

（二）为了对被请求引渡人执行刑罚提出引渡请求的，应当附

有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裁判文书的副本和关于已经执行刑期

的说明。

三、引渡请求及所需文件应当经签署或者盖章，并且应当附

有被请求方文字的译文。上述文件无需认证。

第十条 补充材料

如果被请求方认为，为支持引渡请求所提供的材料不充分，

可以要求在 45天内提交补充材料。如果请求方提出合理要求，这

一期限可以延长30天。如果请求方未在该期间内提交补充材料，

应当视为自动放弃请求，但是不妨碍请求方就同一犯罪重新提出

引渡请求。

第十一条 临时羁押

一、在紧急情况下，一方可以请求另一方在收到引渡请求前

临时羁押被请求引渡人。此种请求可以通过第八条规定的途径或



 

者双方同意的其他途径以书面形式提出。

二、临时羁押请求应当包括本条约第九条第一款第（一）、

（二）、（三）项所列内容，并说明已经备有该条第二款所列文件，

以及即将提出正式引渡请求。

三、被请求方应当将处理该请求的情况及时通知请求方。

四、如果被请求方在羁押被请求引渡人之后的 2个月内未收到

正式引渡请求，则应当解除临时羁押。应请求方合理要求，上述

期限可以延长30天。

五、如果被请求方事后收到正式引渡请求，根据本条第四款

解除的临时羁押不妨碍对被请求引渡人的引渡。

第十二条 对引渡请求作出决定

一、被请求方应当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对引渡请求作出

决定，并且及时通知请求方。

二、如果被请求方全部或者部分拒绝引渡请求，应当将理由

告知请求方。

第十三条 移交被引渡人

一、如果被请求方同意引渡，双方应当商定移交的时间、地

点等有关事宜。同时，被请求方应当将被引渡人在移交之前已经

被羁押的时间告知请求方。

二、除本条第三款规定外，如果请求方在商定的移交之日后

的15天内未接收被引渡人，被请求方应当立即释放该人，并且可

以拒绝请求方就同一犯罪再次提出的引渡该人的请求。

三、如果一方因为其无法控制的原因不能在商定的期间内移

交或者接收被引渡人，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双方应当再次商定

移交的有关事宜，并适用本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十四条 推迟移交和临时移交

一、如果被请求引渡人正在被请求方因为引渡请求所针对的

犯罪之外的犯罪被提起刑事诉讼或者服刑，被请求方可以在作出

同意引渡的决定后，推迟移交该人直至诉讼终结或者服刑完毕。

被请求方应当将推迟移交事项通知请求方。

二、如果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推迟移交会造成请求方刑事追诉

时效丧失或者妨碍对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进行侦查，被请求方

可以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双方确定的条件，将被请求

引渡人临时移交给请求方。请求方在完成有关程序后，应当立即

将该人送回被请求方。

第十五条 简易引渡

如果被请求引渡人在被告知其在引渡程序中的权利和受到的

保护后明确表示同意引渡，被请求方在本国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

以同意引渡。

第十六条 多国提出引渡请求

如果多个国家就相同或者不同犯罪针对同一人提出引渡请求，

被请求方应当自主对这些请求作出决定，并告知请求方。做此决

定时，被请求方应当考虑所有情形，尤其是犯罪的相对严重程度、

犯罪地点、提出引渡请求的日期、被请求引渡人的国籍以及再引

渡给另一国的可能性。

第十七条 特定规则

除同意引渡所针对的犯罪外，对于根据本条约被引渡的人，

请求方不得就其在引渡前实施的其他犯罪进行刑事诉讼或者执行

刑罚，也不得将其引渡给第三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被请求方事先同意。为此目的，被请求方可以要求提供



第九条所规定的文件或者资料，以及被请求引渡人就有关犯罪所

作的陈述；

（二）该人在被释放后的 30天内未离开请求方领土。但是由于

其无法控制的原因未能离开该方领土的时间不计算在此期限内；

（三）该人在已经离开请求方领土后又自愿回到该方领土。

第十八条 冻结、扣押和移交财物

一、如果请求方提出请求，被请求方应当在本国法律允许的

范围内，冻结或者扣押在其境内发现的犯罪所得、犯罪工具以及

其他可作为证据的财物，并且在同意引渡的情况下，将上述财物

移交给请求方。

二、在同意引渡的情况下，即使因为被请求引渡人死亡、失

踪或者脱逃而无法移交该人，本条第一款提及的财物仍然可以

移交。

三、被请求方为审理其他未决刑事案件，可以推迟移交上述

财物直至诉讼终结，或者在请求方返还的条件下临时移交上述

财物。

四、移交上述财物不得损害被请求方或者任何第三方对该财

物的合法权利。如果存在此种权利，请求方应当根据被请求方的

要求，在诉讼结束之后尽快将被移交的财物无偿返还给被请求方。

第十九条 过 境

一、一方从第三国引渡人员需经过另一方领土时，前一方应

当向后一方提出同意过境的请求。如果使用航空运输并且没有在

后一方境内降落的计划，则无需获得此种同意。

二、被请求方在不违反本国法律的情况下，应当同意请求方

提出的过境请求。



第二十条 通报结果

请求方应当及时向被请求方通报有关对被引渡人进行刑事诉

讼、执行刑罚或者将该人再引渡给第三国的情况。

第二十一条 费 用

在被请求方的引渡程序中产生的费用应当由被请求方承担。

与移交和接收被引渡人有关的交通费用和过境费用应当由请求方

承担。

第二十二条 与其他条约的关系

本条约不影响双方根据任何其他条约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

义务。

第二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

由于实施或者解释本条约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当通过外交途

径协商解决。

第二十四条 生效、修正和终止

一、双方完成使本条约生效的国内法律程序后，应当通过外

交照会相互通知。本条约自后一份照会发出之日60天后生效。

二、本条约无限期有效。

三、本条约可以经双方书面协议随时予以修正。修正的生效

程序与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程序相同。

四、任何一方可以随时通过外交途径，以书面形式通知终止

本条约。终止自该通知发出之日后第 180天生效。但本条约继续适

用于在其失效之日未处理完毕的引渡请求。

五、本条约适用于其生效后提出的请求，即使有关作为或者

不作为发生于本条约生效前。



下列签署人经各自政府适当授权，签署本条约，以昭信守。

本条约于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订于圣地亚哥，一式两份，

每份均以中文和西班牙文制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智利共和国

 代 表 代 表

 王 毅 穆尼奥斯

 （签 字） （签 字）


